《贵州省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申请表》
金额填写要点

1.学费补偿、贷款代偿计算标准。
每学年补偿学费或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的金额，最高为6000元；每学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助学贷款本息高于6000元的，按照每年6000元的金额累加实行补偿或者代偿；在校学习期间每学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助学贷款本息低于6000元的，按照累加的全部学费或国家助学贷款本（息）两者就高的原则，实行学费补偿或贷款代偿。（申请金额总额除以学制年限应小于或等于6000，如贷款本金已经超过6000，利息就不能再加。）
    例如：学生每年交纳学费1800元，连续交纳两年。第三年起申请助学贷款。两年共获得贷款9200元。四年交纳学费累加为（1800×4）＝7200元。按照规定“就高原则”选择助学贷款代偿，学生应得9200元+利息。
      如果学生每年交纳学费3800元，连续交纳两年。第三年起申请助学贷款。两年共获得贷款9200元。四年交纳学费累加为（3800×4）15200元。按照规定就高选择学费补偿，学生应得15200元。

